实质性响应一览表
	序号
	实质性响应条款
	投标人响应情况
	差异

	1.
	6.★投标人承诺对该项目进行投标则视为其能在规定时间（具体完成时限见后）内完成该项目的评估服务。
	
	

	2.
	7.★投标人承诺项目服务期限内，如果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有关政策变动、调整导致本项目需要提前结束或终止，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若采购流程有变更、修改或补充的，中标人须执行新的规定。
	
	

	3.
	8.★投标人承诺项目服务期限内，若实际结算金额超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相关要求，如果需要提前终止项目合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
	（九）★服务内容三的评估服务包含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越秀区分局、天河区分局、荔湾区分局、海珠区分局、白云区分局受理的案件，均由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越秀区分局、天河区分局、荔湾区分局、海珠区分局、白云区分局直接委托中标人开展评估服务，并享有采购人的同等权利，其产生的评估服务费用由采购人负责支付。
	
	

	5.
	（三）★服务期限内，采购人没有义务确保每家中标人的项目数量，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和项目数量非固定，可能会因为政府的政策、项目需求等原因而导致项目数量和金额的减少，采购人不保证中标人在中标服务期内业务能达到预算金额，中标人自行评估和承担风险。
	
	

	6.
	（四）★为避免评估费用超过项目预算费用，当已支付费用与待支付费用合计达到项目预算金额的80%时，采购人应提出经费预警，并告知中标人。中标人和采购人均有义务共同控制经费不超采购预算，确因核算支付经费滞后等原因导致实际需支付金额超出本项目预算的，采购人有权按本项目预算结算，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7.
	2.★0<投标折扣≤50%。该折扣必须为唯一且固定的值（保留两位小数，例如40.00%），不得存在区间值（例如40%-45%）。

	[bookmark: _GoBack]序号
	评估项目
	评估收费上限比例
	评估服务费
	备注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标准的如下比例
	在评估收费上限比例基础上的折扣（%）
	

	1
	服务内容一
	40%
	
	

	2
	服务内容二、服务内容三
	80%
	
	

	注：单项评估业务支付的评估服务费金额=单项评估业务按收费标准计算的应付费用×评估收费上限比例×中标折扣。



	
	


说明：
1.实质性响应条款一览表后续内容请根据第二章采购需求★号条款详细列举
2.本表所列条款必须一一予以响应，“投标人响应情况”一栏应填写具体的响应内容，有差异的要具体说明。
3.请投标人认真填写本表内容，如填写错误将可能导致投标无效。

